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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狗伤人事件让“文明养
狗”话题成为坊间热议。养犬管理作为
今年我市十三项城市管理领域重点问
题专项整治攻坚行动之一，相关部门在
普法宣传和执法巡查方面频频发力，家
养犬在接种狂犬疫苗、遛狗拴绳、及时
清理狗粪等方面正在成为社会大众的
共识。近日，记者跟随崂山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执法人员和流浪狗收容队来到
大街小巷和城市公园，探访流浪犬只收
容整治现状。

巡查
两处点位发现10只流浪狗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浮山森林
公园青大一路入口，保安向执法人员提
供流浪狗线索：“公园入口西侧，每天都
有七八只狗活动。前两天一只狗突然
冲向人行道，还吓着小孩了，家长都报
警了。”来到保安所指的小广场，记者看
到临时集装箱旁边有四只黑色的狗，工
作人员拿出工具尝试捕捉。但此处广
场开阔，山坡树木茂密，地势复杂，狗受
惊冲进树林便没了踪影。

随后，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海安
路和梅岭路路口的山脚下。刚上山坡，
从一处小树林里传来狗叫声。记者循
声望去，有6只狗在树林里。执法人员
试图捕捉，但与刚才的情况类似，狗一
受惊便逃进树林没了踪迹。记者在这
片树林周边看到两处投喂狗食的饭盆，
里面还有吃剩的面条。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开展常态化捕
捉工作，这些狗跟我们‘对峙’过很多
次，警惕性特别高、流窜能力特别强。”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把巡查发现的
流浪狗点位纳入日常巡查台账，加密巡
查频次，发现一只捕捉一只。今年截至
目前，已捕捉收容犬只 270 余只，主要
集中在浮山森林公园、金家岭街道和中
韩街道等城市建成区，在沙子口和北宅
等非建成区也捕捉到40余只。

普法
进社区宣讲“文明养犬”

上周末，在崂山丽达西门，一早就
摆好了文明养犬普法宣传栏，执法人员
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单、解答市民有关
养犬方面的问题。“从今年7月开始，文
明养犬普法进社区每周举办好几次，从
早 6点至 8点，到晚 6点至 8点，警城联
动，在小区、在公园门口开展文明养犬

普法宣传。”崂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
法协调科科长刘凤鸣告诉记者。

在宣传栏前，一名青年问的特别仔
细：“如果我养狗，上哪办狗牌？上哪打
疫苗？如果我养的狗恰好是禁养犬怎
么办？”执法人员一一解答。一名女士
接过传单，和执法人员交流起来：“我们

小区就有一条大狗，狗高都快到大腿
了，平时我们见着都躲着走。”执法人
员讲解了禁养犬只的种类，并提示如
果发现禁养犬只线索，请及时拨打
110。

“现在有不少市民一时兴起而养
犬，但随着狗体型变大、生活起居不
便、搬家后不便饲养等原因，产生厌倦
并丢弃。现在的流浪犬多数是这样的
遗弃犬和它们的二代。”刘凤鸣告诉记
者，养犬要办手续、领取狗牌、及时接
种狂犬疫苗，真正把狗当做朋友。养
犬要顾忌周围人群的感受，遛狗拴绳、
佩戴犬牌、清理犬粪、避让老人和孩
子，如果和他人不可避免近距离接触，
要拉紧绳子，可戴口套，避免狗吠惊扰
他人。

刘凤鸣告诉记者，流浪狗到了收
容中心，算是有了家。但是收容中心
接纳能力有限，如果市民朋友想养狗，
可以首先考虑去收容中心领养。同
时，最好给犬只做绝育，这样可以有效
避免形成过度繁殖——超数量饲养
——弃养——犬只流浪的不良循环。

措施
收容中心给流浪狗安家

10 月 31 日上午，记者来到一处犬
只收容中心，一进大门几只小狗便拥了
上来，一部分体型中等的狗圈养在篱笆

里，还有几只秋田犬、哈士奇、罗威纳等
体型较大的“名贵”犬单独圈养。“这些
都是我们收容的流浪狗。”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流浪狗来到这里，首先就是除虫，
清除跳骚和蜱虫等，隔离 7—10 天，观
察狗的身体状况和性格，然后接种狂犬
疫苗和免疫疫苗，再根据狗的性格分
类。”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些性格温顺
的狗，优先推荐给来领养的市民。“收容
中心收容流浪犬，算是给狗安一个家。
如果市民来领养，我们会根据市民需求
推荐。”收容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希望
让狗作为人类的朋友走进更多家庭。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
者 陈小川

遛狗不牵绳致人伤，赔钱

年逾七旬的王某在小区广场健身
时，孙某所豢养的一只大型犬突然扑向
王某。毫无防备的王某被其扑倒坠地，
腰臀部跌伤，一时站立困难。事发后，
孙某声称有急事去办，并承诺办完事后
即刻送王某就医检查，随即离开。但之
后王某多次拨打孙某电话，均被拒接，
且在王某报警后，孙某仍避而不见、不
配合调查处理，王某不得己自行就医检
查。随后，王某一纸诉状将孙某诉至法
院，要求孙某赔偿损失。

即墨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孙某作为
狗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应当尽到管理义
务，避免其饲养的动物对他人人身和财
产造成损害，且不得妨碍他人生活。本
案中孙某在公共场所未有效管理、约束
犬只，导致犬只扑倒原告王某致其受
伤，孙某作为犬只的饲养人和管理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法官调解下，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孙某当场赔偿了王某
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探访流浪犬只收容整治情况，遗弃犬成为流浪犬的主要来源——

文明养犬，给流浪狗找个“家”
崂山区相关部门加大管理力度 今年已收容流浪犬270只

■案例解析

犬只收容中心。

执法人员制止遛狗不拴绳的不文明行为。

树林里的流浪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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